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第十七届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

（教工部分）

一、宗旨：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本届校运会坚守“健康第一”教育理念。

增强我校教职工身体素质、愉悦身心、增进交流、凝聚人心；活跃校园文化体育

生活，营造“健康工作、快乐生活”的校园体育生态。

二、主办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体育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通识教育学院体育教学部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工会

三、竞赛日期

2026 年 4 月 23 日、4月 24 日

四、竞赛地点

田径比赛项目在田径场；趣味个人项目在西篮球场、团体项目在足球场。

五、分组方式

常青组：45 岁以上所有在职教职工（按实际周岁年龄计算）

青年组：45 岁以下所有在职教职工（按实际周岁年龄计算）

六、项目设置

（一）田径项目

1.男子青年组：60 米、跳远、铅球（5KG）、跳高、4×100 米混合接力（常

青组可参加）

男子常青组：铅球（5KG）、立定跳远、1000 米健康走

2.女子青年组：60 米、跳远、铅球（4KG）、跳高、4×100 米混合接力（常

青组可参加）

女子常青组：铅球（4KG）、立定跳远、1000 米健康走

（二）个人趣味项目

（1）领导 60 米托球跑

各二级学院、部、处及相关单位的正副职干部均可报名参赛。

（2）个人项目：不限报名人数

① 飞盘九宫格掷准



② 1分钟投篮

③ 夹乒乓球

④ 摸石头过河

⑤ 1分钟跳绳

⑥ 1分钟踢毽子

（三）集体趣味项目

① 跳大绳（限报 12 人，包含 2名摇绳队员）

② 旱地龙舟（限报 8人，不少于 4名女队员）

③ 同心协力（限报 6人，不少于 2名女队员）

④ 鼓动人心（限报 10 人，不少于 4名女队员）

⑤ 螃蟹接力（限报 5人）

⑥ 拔河（限报 12 人，不少于 4名女队员）

⑦ 红色传承·极速驰援（限常青组，每队 4人，其中男队员 2人，女队员

2人）

七、参赛办法

（一）报名资格：

凡我校在职在编的教职员工身体健康者均可在所属工会报名参加比赛。

（二）报名人数：

1.各单位报领队 1名，教练员 1名，工作人员 1名，

2.各单位参赛人数不限，每人限报 2项（可兼报 4×100 米混合接力）；接

力项目每单位限报 1队。

3.趣味集体各项目竞赛方法与报名人数要求随后在竞赛须知中发布。

4.各单位竞赛项目、领导 60 米托球跑、4×100 米混合接力项目电子报名单

（Excel 电子表格）以校工会分组为单位，于 4月 7日（星期二）17:00 前发送

电子版至邮箱 409775778@qq.com，纸质版报名表交送通识教育学院办公室（一

号教学楼 C425）康老师；

趣味集体项目报名单纸质版由工会小组长签字确认后于 4月 7日（星期二）

17:00 前送通识教育学院办公室（一号教学楼 C425）康老师。逾期不予受理，报

名后不得更改。

5.各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教职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mailto:于2023年3月23日前发送至邮箱409775778@qq.com，请注明参赛系；趣味报名单（纸质版）于2023年3月25


八、竞赛办法

1.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2.所有参赛项目均有参与奖。

3.教工所有项目均采用一次性预决赛。

九、参赛服装和号码布

1. 各单位根据报名表，自行准备运动员号码布（每名运动员两块号码布），

号码布尺寸：宽 24 厘米、高 20 厘米，字高 12 厘米黑体即可。

2. 运动员须在参赛服的胸前和背后佩戴号码布（田赛跳跃项目可在胸前或

背后佩戴一块号码布），号码布不得折叠、剪裁或遮挡。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3. 运动员比赛时，比赛用鞋必须符合世界田联竞赛规则的相关规定，接力

项目需全队统一服装或上下颜色统一，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十、录取名次及奖励

1.教工比赛设个人名次奖。

2.田径项目、趣味个人项目按最终成绩录取前六名，趣味集体项目及 4×100

米混合接力取前六。

3.趣味比赛凡参赛未取得名次者，一律颁发纪念品，已取得个人或集体项目

名次的参赛人员不再颁发纪念品。

十一、各单位号码布分配：

单 位
青年组 常青组

男 女 男 女

电气信息学院、党委工作部 2401-2450 2451-2500 2501-2550 2551-2600

计算机学院、教学科研部 2601-2650 2651-2700 2701-2750 2751-2800

智能制造与新能源学院、学生工作处 2801-2851 2851-2900 2901-2950 2951-3000

智能建造与环境学院、建设与条件保障部 3001-3050 3051-3100 3101-3150 3151-3200

经济与管理学院与招生就业处 3201-3250 3251-3300 3301-3350 3351-3400

传媒与外国语学院、保卫处 3401-3450 3451-3500 3501-3550 3551-3600

艺术学院、行政人事部 3601-3650 3651-3700 3701-3750 3751-3800

护理与康复学院、图书馆、档案馆 3801-3850 3851-3900 3901-3950 3951-4000

通识教育学院、财务处、资产管理处 4001-4050 4051-4100 4101-4150 4151-4200

十二、附则



1. 比赛器材由大会统一准备，比赛所使用的装备自备；

2. 报名截止一律不得更换或增补运动员，教职工持工作证参加比赛，以备

检查；

3. 如有冒名顶替者，一经发现取消本项目资格及团体得分。

4. 大会期间各单位组织好观众在指定区域观赛，严禁进入比赛场地。

5. 大会期间每单项比赛结束即颁奖。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所有。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体育工作委员会

2026 年 3 月


